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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選舉委員會第 189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96 年 12 月 03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0 分 

地點：本會 3 樓會議室 

出席委員： 

謝主任委員世傑 王委員志庸 

杜委員一欽                  莊委員國瑞 

王委員旭華 林委員正國 

黃委員瑞南                  徐委員守志 

林委員富美 尤委員榮輝 

林委員瑞成 

列席人員： 

林召集人金平                陳局長富祥 

戴總幹事鳳隆                姜副總幹事榮慶   

鄭組長明智                  莊組長惠民 

楊組長雅苓 蘇組長滿堂 

陳主任貴壽                   陳主任真真                    

許主任瑛峰（胡組員寶相代理） 

 蘇專員國源 

劉區長春輝                   劉區長啟崇                    

謝區長振益                   顏區長昇祺 

黎區長燕玉                   林區長國明 

              

主席：謝主任委員世傑    紀錄：鄒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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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席致詞 

召集人、各位委員、本會各位同仁及區長，大家早，本會辦理第 7

屆立委選舉與全國性公民投票之選務工作均按期程進行，目前已完

成政黨推薦投開票所監察員工作，投開票所工作人員遴派作業已接

近完成，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即將舉辦。今天開會目的是請各位

委員審查 4位候選人資格，業務單位並針對業務需要擬訂 3個提案

，請本次會議審議現在就按照今天排定議程進行，謝謝大家。 

二、監察小組召集人 

主任委員、各位選委會的領導幹部、各位委員大家早，關於第 7屆

立委選舉第 1選舉區與第 2選舉區共有 4位候選人，於登記時共申

請 9所辦事處，在 11月 30日監察小組第 1次會議審議結果均准予

設立，4位候選人均得再更換或增減辦事處，因為目前新的法令規

定對辦事處之設立並無限制，有關更換或增減部分經審核後，若有

發生違反規定情事，請主任委員核定。 

第 7屆立委選舉候選人政見稿經 11月 30日監察小組審議結果， 4

位候選人的政見稿，均准予刊登於選舉公報，候選人政見稿內容倘

有錯別字或簡體字，授權業務單位於編印選舉公報時逕予更正或以

正體字編印，以上報告，謝謝各位。 

三、報告事項：如會議資料。 

決議：報告事項三末段增加：「安平區漁光里里長補選於 12月 8

日投票」。餘准予備查。 

四、審查候選人資格： 

決議：申請登記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臺南市第 1選舉區王

昱婷、陳亭妃等 2人及臺南市第 2選舉區賴清德、高思博等

2人，4位候選人其積極資格、消極資格均符合規定，准予登

記，並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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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提案：  

（一）提案一：提案單位：第三組 

案由：擬具「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選舉

公報編印要點」草案一種，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二）提案二：提案單位：第三組 

案由：擬具「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公辦

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要點」、「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辦理

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會場規則」及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7 屆立法委員選舉公辦電視

政見發表會主持人應負之任務事項」草案各乙種，請  

審議。 

楊組長雅苓：公辦政見發表會辦理方式是依據 4 位候選人意願

調查結果，以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方式為之。 

決議： 

1.本實施要點（草案）九：「第 7屆立法委員選舉臺南市（第

○選舉區）候選人公辦政見發表會」字樣標幟，請在（第○

選舉區）下印上各該選舉區所包含之 3個行政區域。 

2.本實施要點（草案）十六：每場每一候選人發表政見之時間

，「以不少於 15分鐘為原則」，修正為「以不超過 20分鐘

為原則」。 

3.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現場直播與電視重播日期前 2 至 3 日，

請電視台以跑馬燈方式宣傳，必要時請市府新聞室協助宣傳。 

4.選委會同仁將選務工作重點整理列出後，召開記者會讓市民

能更清楚了解此次選舉。 

5.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共 4 場，主持人由尤委員榮輝、徐委員

守志、林委員富美及杜委員一欽等 4位委員擔任。 

6.其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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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三：提案單位：第一組 

案由：擬具「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12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選

務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一種，請  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總統副總統選舉選務工作之前置作業，請本

會同仁務必依期程事先辦理。 

六、臨時動議 

林委員正國：  

建議向中央選委會表達，本會對此次選舉有關領票、圈投動線

，並非無意見一致通過，但尊重中選會之決定。1階段或 2階段投

票本人無意見，但如何宣導讓選民能順利完成投票，如何讓此次選

舉順利完成，如何防範有心人擾亂投開票所秩序等措施，才是辦理

選舉最重要之處。 

謝主任委員世傑： 

領票、圈票、投票流程，本會均尊重中央選委會之決定。有關

投開票所作業規定、可能發生之狀況及如何處理，本會、區公所在

工作人員講習時應講解清楚。 

尤委員榮輝： 

選舉公報之字體大小應有規定，以免字體過小不易閱讀。於委

員會議曾建議有關 2票制之新制度宣導，是否已開始進行？本會網

頁資料應即時更新維護。 

楊組長雅苓： 

有關選舉公報編印字體部份，是考量候選人人數而定，本次

立委選舉候選人數僅 4位，選舉公報字體會較大。宣導部份除文件

宣導外，亦會製作錄音帶由環保局垃圾車協助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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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總幹事鳳隆： 

中選會印製之宣傳單已由各區公所轉發里辦公處及放置區公所

、戶政事務所服務台供民眾取閱；競選活動期間將加強宣導，適時

發布新聞稿及由垃圾車協助播放，並拜託各區公所於辦理鄰里活動

時加強宣導。 

謝主任委員世傑： 

本次立委選舉僅 4位候選人，選舉公報的字體在不超過法定範

圍之內儘量讓民眾看清楚。請資訊工作同仁加強本會網站更新速度

。 

七、散會 


